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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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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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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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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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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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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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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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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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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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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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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 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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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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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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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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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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〕另
預
扣
半
生

幣
九
卜
元
以
〔"
七

公
債
定
名
鶴 

公
債
定
額
四

本局織造 

物美工精 

羊
朿
結 

遠近馳名 

現年仙貨 

格外廉平 

倘蒙光顧 

無w

迎 

外
埠
包
支
郵
費

@
1

何 

厂-
L

息
爲
週
年
人
釐

面
定
爲
萬 
汇r
元
百
元
拾
：儿 
阳
種 

四
元
除
淸
毎
百
實
收
國 
第h
條 
此
項
公
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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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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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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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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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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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支
部 

一
次
平
均
抽
還1
分
之 
至
民
國
二1
年
六
月
底
小 

報

効

墊

支

全

數

償

淸

 

收
欵
辦
法 
加
屬
各
埠
僑
胞
如
組
立
分
局
或
分
銷
處 

前
項
抽
籤
於
每
年
六
月
一
日
及
拾
贰
月
一H
由
財
政 

祈
速
報
知
由
本
總
局
發
給
臨
時
收
條
以
備
收
欵
時 

部
企
國
民
政
府
所
企
地
執h
之 

蛤
囘
一
購
戶
以
資
仔
據
收
款
酒
價
以 
四
七L
h
折 
第
八
條 
此
項
公
債
發
行
定
一
個
月
爲
優
待
人
民
総
購
起
見
凡 

收
次
金1
論
多
寡
務
要
收
欵
之
翌
日
即
行
從
餓
一

或
郵
扇
買
赤r

寫
赤
英
文 Kuing

rJhi  G
cok  

第
二
個
月
內
交
欵
者
九
叵
收
第
二
個
月
交
欺
者
力
一 

連
同
一-
一
連
根
之B
號
付
來
本
總
局 
請
勿
寄
札
家 

四
宴
收
並
均
得
預
扣
第
一
期
半
年
利
息 

赤
免
致
阻
延
時
日
及
虛
耗
赤
賣)
然
後
由
本
總
局 
第
九
條 
此
項
公
債
毎
居
抽
籤
之
期
由
財
政
部
會
同
審
計
院
派

最 近 羊 毛 管 /Z1N士口 糸 
2

 

.
^
 

茶 價 

23

 

D

 

£
 肃

篇
塘
能
命
血
液
及 
▽
技一

Co

便
腸
幣
秩
序
與
構
造

E" ze 

ta. 

V 
J
 

A
 
A

厂

力
L 

至

 

〔
毛

一
 

一 

宣

 

一 

〔
造

〕 

一

印

3
4
J
J

全體生機此鹽各藥肆 

均有出售

B 
A

九

於
開
始
募
集
之
第
一 
個
月
内
交
欺
者
准
按
儿.實
收

員
辦
理

第
十
條 
此
項
公
債
還
本
付
息
由
財
政
部
指
定
各
地
中
國
交
通 

江
蘇
三
銀
行
及
國
外 »
兌
之
殷
實
銀
行
或
託
華
僑
合

轉«
國
府
財
部
並
將
各
購
戶
認
取
之 

吿
財
部
請
將
債
票
付
來
以
便
分
發
各
一 

收
條
註
銷
倘
埠
小
人
稀
未
便
粗
立
分
一 

各
個
人
可
直
接
寄
來
本
總
局
披
照
前

法
團
體
代
爲
經
付

L

未
完
一

•
錢羅幽 

為# 言信 

®- 
公雲也

一̂̂
人
』f  

然
咅 ̂
 美

m
麻血 ̂ 

交
叔
不
注 

左
曲
亦
州 

应
&
誅 

名<
五斜

司理人#
刈扱符

^^^5

 

唐536®

大 

帮
修
普 

米
油
輕
菓 

各江悔味■
 

貨罐頭日用 

食品俱全SI  

fi零沽批價 

從廉茲新眼 

%

以阿久 

遠
聲
如
蒙 

惠■

名
 

is麗生號
初
一

LAI  SAN
G

 G
O

・

一 

4
2:
一(ary

a
=

”t. 

Phone  

Sey  

2965JR
J-  

/

ancouer,  
B
，C
・

美盛號 鄧翩 

代
理
開
平
明
報 

全
年
五
元
五 

M
EE

 

SH
AN

G

 

5  Pender  St,  
庐 

Phone  Sey"  21

踪 

^
8
3
5
»
^
 B

.C
,

聯盛公司 

Lin

 

Shying

 

I  Pender  St,  

I?"  

Phone

 

Sey

 4^5

 

Vancouver*  B,G
.

知二疼學比可百塞雲 

蟹六麼


